附 件

	序号
	意见及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以AI安检为基础，解决传统安检效率低下和作假问题。建议明确推广“AI”安检模式，将平台生成的标准化安检报告作为安全检查合规性的有效凭证，要求燃气企业将安检数据、隐患整改数据实时上报监管平台，同时支持将AI安检覆盖率、隐患整改率纳入燃气企业信用评价体系，提升安全检查的真实性与实效性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（1）隐患识别精准化：配送人员通过手机终端进行安检，通过拍照，借助AI图像识别技术自动识别直排式热水器、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、软管老化等重大安全隐患，识别准确率达90%以上；

（2）检查过程透明化：关键隐患点拍照自动上传，杜绝虚假安检；

（3）整改闭环高效化：对发现的隐患分级标注（一般隐患/重大隐患），系统自动推送整改指引给用户，同步提醒燃气企业跟踪整改进度，重大隐患实时上报监管平台，整改完成后需上传佐证材料方可销号，形成“发现－上报－整改－销号”全闭环；对于未及时整改的用户，燃气企业或政府端可直接进行停气操作，避免发生重大事故。
	部分采纳。已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将意见建议提炼后吸收到《办法》条文。但具体表述过于细化，不符合立法文本的简洁性和规范性要求，未直接采用。

	2
	搭建运管服一体化平台，实现数据共享。建议明确将“运管服”一体化平台作为燃气行业信息化监管推广的核心载体，要求燃气经营企业接入平台并实时上报运营数据，实现“数据多跑路、监管少跑腿、企业降成本、用户享便利、风险有兜底”的多方共赢：

（1）监管维度全覆盖：向监管部门开放专属监管端口，可实时查看燃气企业运营数据（充装量、配送轨迹、库存情况）、用户数据（实名信息、购气记录、安检情况）、隐患数据（隐患类型、整改进度、事故统计）；

（2）企业运营高效化：为燃气企业提供订单管理、配送调度、库存预警、人员管理等一体化运营工具，平台自动校验燃气充装量是否符合《河源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第二十四条规定标准、配送车辆是否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同时协助企业推广燃气公众责任保险，降低运营风险与合规成本；

（3）客户服务便捷化：平台集成24小时服务热线、在线咨询、故障报修、安全知识推送、保险咨询与理赔协助等功能，用户可随时查询订单进度、安检报告、整改要求，平台定期推送燃气安全使用常识与保险保障须知，契合《河源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第九条“燃气安全宣传教育”要求。
	部分采纳。该意见建议中关于数据共享、多部门联动等核心建议，已按照立法技术规范提炼后吸收到《办法》条文。但具体表述过于细化，不符合立法文本的简洁性和规范性要求，未直接采用。

	3
	以“标准化统一配送+气瓶溯源”规范瓶装燃气流通，落实安全配送与保险要求。建议明确统一配送的信息化监管与溯源要求，将“美气多”平台此类“标准化配送+气瓶保险溯源”体系作为统一配送的示范模式，要求配送数据、气瓶溯源数据实时上报监管平台，同时鼓励燃气企业通过平台为气瓶投保相关保险，强化配送环节安全管控与风险兜底：

（1）配送过程全程追溯。通过GPS+北斗双模定位、车载视频实时监控配送车辆轨迹和驾驶人行为，对偏离路线、违规停车、超时停留、驾驶人违规行为等自动预警，确保燃气运输符合《河源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要求；同时为每只气瓶配备专属二维码，关联充装记录、检验周期、配送记录、安检情况，实现气瓶全生命周期溯源，杜绝报废瓶、超期未检瓶流入市场，完全契合《河源市燃气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第二十四条关于气瓶管理的各项规定；

（2）保险保障精准匹配。基于气瓶二维码溯源数据，平台为每只气瓶匹配专属保险保障，明确气瓶使用过程中的风险责任划分，一旦因气瓶质量、运输不当、使用违规等引发安全事故，可通过气瓶溯源数据快速锁定责任主体，简化理赔流程，提升理赔效率。
	部分采纳。《办法》已对气瓶溯源、鼓励投保、统一配送等内容作出规定，该意见的核心内容已融入相关条款；但具体表述过于细化，不符合立法文本的简洁性和规范性要求，未直接采用。





